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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批准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撤銷勞動人事

部，組建人事部。組建人事部的指導思想，是根據政治體制改革神經濟體

制改革的要求，改革幹部人事制度，逐步實現人事和機構編制管理的科

學化、法制化。具體原則是：要有利于建立和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引進

競爭機制，建立人才流動的社會調節機制，促進人事制度改革。要有利於

機構編制管理的法規建設，改善政府機關行政管理的進行機制，為政府

機構改革服務。要有利於加強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的綜合管理，建立促進人

才成長、選拔和合理使用的管理制度。

　　人事部是綜合管理國家人事和機構編制的職能部門。其主要職能是：

建立和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綜合管理全國專業技術人員；建立有利於

人才成長、選拔和合理使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協調企業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負責政府機構改革的實施和職能調整、機構編制管理等工作。

一、人事部的主要職責

（一）建立和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研究擬定國家公務員的職位分類、考

試錄用、考核、職務升降、培訓、獎懲、工資福利、退休退職、權利保障和工

作紀律等各項法規，并負責組織實施；協助籌建并代國務院管理國家行

政學院。

（二）代國務院管理高級公務員、國務院所屬企業、事業單位和大型骨幹

企業的負責人員，以及國務院指定管理的領導人員。

（三）擬定政府機構改革方案和國家行政機關職能調整意見，擬定國家

機關機構編制管理的政策、制度，并負責組織實施和監督檢查；研究改善

政府系統行政管理的運行機制，擬定行政管理法規；承辦國家機構編制

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四）審核國務院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的機構設置；負責管

理中央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編制；管理中央國家機關直屬

事業單位機構編制；指導地方事業編制的管理工作。

（五）負責企業、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協調工作，擬定企業、事業人

事管理的政策和法規。

（六）負責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綜合協調工作；綜合管理全國專業技術



人員；改革職稱制度，管理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工作；建立和管理著名

高級專家信息庫。

（七）負責擬定全國人才流動的政策、法規：組織各類人才流動，建立人

才流動的社會調節機制；負責國家重點建設、科研項目所需少數骨幹人員

的調配工作。

（八）負責人事、行政管理和人才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負責派往國際組織

人員的考選及有關協調工作；審批和管理外籍華人專家來華定居及工作

安置。

（九）負責編制非教育系統留學人員的派出計畫，匯總全國公派出國留

學人員計畫；負責非教育系統回國留學人員的分配和跨系統跨行業的調

整工作；推行博士后人員流動制度。

（十）負責各類人員增長的宏觀控制，編制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計畫和工資計畫；負責有關統計工作。

（十一）負責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工資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

人員的工資工作。

（十二）負責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保險福利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和事業

單位人員的離休、退休和退離工作。

（十三）負責軍際專業軍官的安置工作，改革軍官轉業安置制度。

二、機構設置和行政編制

　　根據上述職責，人事部設辦公廳、十五個職能司和機關黨委。各職能

司的名稱和職責範圍是：

（一）政策法規司

　　研究擬定「國家公務員條例」及其他基本法規，負責推行國家公務員

制度；綜合研究知識分子政策；綜合研究機構編制和企業單位人事管理

政策、法規；負責部內重要文件的起草；歸口管理人事宣傳工作。

（二）綜合計畫司

　　負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宏觀控制。編制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

工作人員計畫和工資計畫;編制非教育系統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計畫，彙總

全國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計畫；負責國家公務員和其他人員的統計，收集

整理人事信息；綜合管理部內各項事業經費的使用，管理電子計算機統

計網絡和數據庫。

（三）考試錄用司

　　擬定和實施公務員考試錄用法規，負責組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公

務員的考試錄用；指導地方公務員考試錄用工作；研究現有國家行政機

關幹部向公務員過渡的政策和措施。

（四）考試獎懲司

　　擬定和實施公務員考核、獎懲、職務升降法規；研究擬定國家獎勵表

彰制度；審核以國家名義獎勵表彰的人員。



（五）職位職稱司

　　擬定公務員職位分類制度并組織實施，管理公務員職務系列；擬定

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評定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職稱制度，推行專業技術職

務聘任制。

（六）流動調配司

　　擬定各類人員流動政策，開發人才資源，建立人員流動的社會調節

機制；負責調整人員結構和國家重點建設、科研項目所需少數骨幹人員的

調配工作；參與中專畢業生分配制度的改革；負責非教育系統留學人員

的派遣和回國後的工作分配及跨系統跨行業的調整工作；審批中央國家

機關從京外調人人員。

（七）培訓與人事司

　　擬定公務員培訓制度；編制和組織實施全國公務員培訓規劃；協助

籌建國家行政學院；擬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制度；編制和組織實施

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規劃。負責部機關人事工作。

（八）工資保險福利司

　　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保險福利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公務員和

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工作。

（九）高級公務員管理司

　　代國務院管理高級公務員，國務院所屬企業、事業單位行政正副職指

導和大型骨幹企業的廳長、經理，以及國務院指定管理的領導人員。

（十）專家司

　　綜合管理專業技術人員；推行博士後人員流動制度；負責優秀拔尖

人才的選拔、使用和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專門人才的工作；負責政府間雙

邊協定的援外專家的選拔工作；負責建立和管理國內著名高級專家的信

息庫；審批外籍華人專家來華定居及工作安置。承擔台灣同學會的聯絡工

作。

（十一）國際交流與合作司

　　負責人事行政管理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擬定我國向其他國家派遺人

才的政策和規劃；負責國際組織職員的考選及其協調工作；組織實施政

府間雙邊協定的援外專家項目；組織公務員出國進修；參與國際勞工組

織的有關活動；負責人事行政的日常外事工作。

（十二）中央國家機關機構編制管理司

　　擬定機構編制管理的綜合法規；負責中央政府機構改革的日常工作；

研究建立和改善中央政府行政管理運行機制，擬定中央行政機關職能調

整意見；協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職能調整工作；審核中央國家機關司局

機構設置和編制；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事業單位編制標準；審批國務院各

部門直屬事業單位的機構編制。

（十三）地方機構編制管理司



　　擬定和實施地方機構編制的管理法規；協同地方研究擬定省、自治區

直轄市政府機構改革方案；審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編制總數，審

核廳局級機構設置；審核雙重領導以中央部門領導為主的派駐地方的機

構編制；指導地方事業編制的管理工作；彙總全國機構編制情況。

（十四離休退休司）

　　負責擬定國家公務員的退休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離休、

退休、退職工作；負責中央國家機關離休人員的有關管理服務工作。

（十五）軍官轉業安置司（國務院軍轉領導小組辦公室）

　　編制和實施全國軍官轉業的分配計畫；負責轉業軍官培訓、安置工作

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改革軍官轉業安置制度。

　　按照以上機構設置和工作需要，人事部行政編制為五百七千人（不

含工勤人員）。

監察、審計、機關老幹部管理的機構設置及人員編制，按統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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